
 1

嘉義市特殊群體生育調節醫療費用補助計畫 

                                               

一、 目的：為維護特殊群體市民生育調節權益並減低其經濟負擔，112 年市府編列經費提供

符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特殊群體生育調節補助減免對象，補助其自付生育調

節醫療費用之差額。 

二、 補助對象： 

(一) 需符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特殊群體生育調節補助作業減免對象：本人或其配偶、

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患有精神疾病 

2,列案低收入戶證明 

3.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4.患有有礙優生疾病證明 

(二) 須為設籍中華民國國籍；如為外國籍或大陸地區人民尚未設籍者，以其中華民國國籍

配偶之戶籍地為準。 

(三) 戶籍為嘉義市市民。 

三、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依據優生保健措施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第二條減免或補助費用之優生保健措施:第三

項生育調節服務：子宮內避孕器裝置。第四項結紮手術。第三條接受前條優生保健措

施者，應減免其費用。前項減免之費用，辦理優生保健措施機構得申請主管機關補助

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二) 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特殊群體生育調節補助作業標準，優先向中央申請子宮內

避孕器裝置及結紮手術補助，不足額度方檢具醫療收據向本局申請補助依實核銷，

每人每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 2萬元整為上限，將依受理順序補助經費至用罄為止。 

四、 申請程序： 

(一) 本補助之申請，應由申請人（本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或其監護人），於事實發生後配合

會計年度結算，於當年度 12 月 25 日前，連同收據送本局提出申請，若個案有特殊狀況

可由市府社工員、社會福利機構社工員、醫療院所社工員或收容安置機構轉介申請。本

項補助若有申請人以外之代辦人，需檢附代辦委託授權書及身分證影印本。 

(二) 本補助款項申領人以補助對象為主，若因實際需要需撥款給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安

置機構者，應填具切結書或同意書申領。 

(三) 申請人應於申請調查表上簽名及蓋章，以確認資料屬實。申請人如提供不實之資料、

隱匿或拒絕提供本計畫所要求之資料，或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者，須負

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法律責任；如已核准補助者則註銷請領資格，並停止請領補助款

且由公所協助追回已補助經費。 

(四) 由嘉義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受理申請後依本計畫規定辦理審查，申請案經

核准後，補助費用統一逕由匯款方式撥款入帳。 

五、 申請補助應檢附證明文件： 

1. 特殊群體生育調節醫療費用補助計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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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人個人領據及身分證明文件 

3. 特殊群體生育調節醫療費用補助計畫就醫醫療繳費證明 

4. 申請人銀行存簿封面影本 

5. 前項證明文件如係影印本，應於該證明文件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六、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嘉義市政府編列 112 年度市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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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特殊群體生育調節醫療補助費用補助申請（領）流程 

 

 

 

 

 

 

 

 

  

 

 

 

 

 

 

 

 

 

 

 

 

於事實發生後，請領當年度補助款限於當年度 12 月 25 日前，檢附證明文件送衛

生局提出申請： 

１特殊群體生育調節醫療費用補助計畫申請書 

２申請人個人領據及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低收入戶證明、身心障

礙手冊) 

３檢具(特殊群體生育調節醫療費用補助計畫)就醫「醫療繳費收據」 

４申請人銀行存簿封面影本 

◎補助費用計算：優先申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特殊群體生育調節補助標準費

用後補助不足額度（依實核銷），每人每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 2 萬元整為上限，

補助經費用罄為止。 

檢附證明文件 

１身分證、戶口名簿正本 

２身心障礙手冊正本或患有有礙優生疾病等證明 

檢附證明文件 

１確認身分 

２發予生育調節補助個案紀錄聯 

衛生局依計畫規定辦理審查，

核准後統一匯入申請人帳戶 

衛生所 


